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49）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主要財務摘要

. 營業額為991,000,000港元，是去年66,000,000港元（重列 )的十五倍

. 毛利為476,000,000港元，是去年16,000,000港元（重列 )的三十倍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包括稅後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為 51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重列 )：淨虧損316,0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不包括稅後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為 151,000,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重列 )：淨虧損316,000,000港元）

. 本集團總資產增加至28億港元（二零零九年：11億港元）

. 淨負債總額減少至 254,000,000港元，淨負債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比率為 21%（二
零零九年：384,000,000港元，15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為12億港元（二零零九年：30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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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務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

同期的比較數字。該等業績主要有關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

從事中國的物業開發及投資 :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990,841 65,612
銷售成本 (515,203) (49,311)

毛利 475,638 16,301
從物業存貨轉出至投資物業相關的

公平值收益 478,343 —

其他經營收入 3 3,388 3,734
銷售及分銷開支 (74,820) (17,447)
行政開支 (79,780) (47,741)
財務費用 5 (22,890) (34,803)

減值開支前之經營溢利（虧損） 779,879 (79,956)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39,888)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 (102,301)
存貨撇銷 — (6,589)

稅前溢利（虧損） 6 779,879 (228,734)
所得稅（開支）備抵 7 (265,776) 3,163

持續經營業務本年度溢利（虧損） 514,103 (225,57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年度虧損 8 (7,299) (106,460)

本年度溢利（虧損） 506,804 (33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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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下列人士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年度溢利（虧損） 510,631 (225,21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本年度虧損 (1,097) (91,0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509,534 (316,294)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年度溢利（虧損） 3,472 (35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本年度虧損 (6,202) (15,383)

非控股權益應佔本年度虧損 (2,730) (15,737)

506,804 (332,031)

股息 9 — —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10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4.66 (7.73)

— 攤薄 4.00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4.67 (5.50)

—攤薄 4.0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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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506,804 (332,031)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10,319 —

本年度全面收入（費用）總額（已扣除稅項） 517,123 (332,031)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入（費用）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19,853 (316,294)
非控股權益 (2,730) (15,737)

517,123 (33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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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751 2,877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965 157,467
投資物業 982,353 —

商譽 174,605 174,605
收購附屬公司的已付按金 58,824 —

生物資產 — 4,560
無形資產 — 962
遞延稅項資產 — 3,918

1,313,498 344,389

流動資產

存貨 9,851 33,048
物業存貨 958,195 412,168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225,730 122,523
預付稅項 200 156
衍生金融工具 — 1,511
抵押銀行存款 9,978 13,973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3,602 164,646

1,467,556 748,025

總資產 2,781,054 1,092,414

權益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5,142 84,800
儲備 1,070,059 167,9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95,201 252,710
非控股權益 160,366 36,710

總權益 1,355,567 28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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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24,115 —

融資租賃承擔 — 377
借貸 — 於一年後到期 294,118 137,875
可換股票據 62,172 107,975

580,405 246,22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377,384 204,543
出售及租賃物業收到的按金 77,837 —

融資租賃承擔 169 618
應繳稅項 122,168 2,354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43,804 13,357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52,246 20,420
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171,474 241,575
可換股票據 — 73,900

845,082 556,767

總負債 1,425,487 802,994

總權益及負債 2,781,054 1,092,414

流動資產淨值 622,474 191,2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35,972 53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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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當前年度應用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包括在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改進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股份為基礎之現金結算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

八年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

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

款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股東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業務合併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根據相關過渡條文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預先應用於收購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採用該準則已對本年度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造成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之影響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允許選擇以每項交易為基準計量收購日期之非控股權

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即以公平值或以非控股權益分佔被收購公司之已確認可識別資產淨值計

量。於本年度，將收購香港美來國際（加拿大）有限公司、杭州普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武漢凱越

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入賬時，本集團選擇以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非控股權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規定收購相關之成本將與業務合併分開入賬，通常導

致該等成本於產生時在損益中確認為開支，而該等成本此前乃作為收購成本之一部分入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對本集團於兩個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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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香港詮釋第5

號」）闡明，包含給予貸款人隨時收回貸款之無條件權利之條款（「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應由借款

人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詮釋第5號。香港詮釋第5號規定須追溯應用。

為了遵守香港詮釋第 5號之規定，本集團已變更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分類之會計政策。

在以往，該等定期貸款乃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協定預定還款日期進行分類。根據香港詮釋第 5號，包含

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乃劃分為流動負債。

因此，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合共賬面值為 6,950,377港元之包含要求償還條款之銀行貸款由非

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應用香港詮釋第5號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之損益並無影響。

該等定期貸款已於反映餘下合約到期情況之金融負債到期分析中以最早到期範圍呈列。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不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獲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貨膨脹及就首次採納者剔除固定日期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合併（二零零八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

年）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經修訂） 金融工具 7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6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

修訂）

關聯方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股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3

1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倘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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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和計量之新要

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修訂）加入有關金融負債及取消確認之規

定。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所有屬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內之已確

認金融資產，其後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按商業模式持有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

量之債務投資，以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均於其後會

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

量。

. 就金融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關。尤其是，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其

公平值變動之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報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

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

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全部公平值變

動款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董事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在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應用新準則可能嚴重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呈報之金額。然而，直至詳細審閱已完成為止，提供該

影響之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3. 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營業額指本年度出售物業、銷售零食、便利冷藏食品的收益。有關本集團於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

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不包括附註 8所披露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附屬公司之收

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出售物業 926,688 —

銷售貨品予外界客戶 64,153 65,612

990,841 65,612

其他經營收入：
匯兌收益 99 1,58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37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624 227
其他收入 1,665 1,881

3,388 3,734

總收入 994,229 6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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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採用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

本集團經營分部按主要營運決策者在決定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上定期審閱之有關集團不同部門之年度呈

報為基準劃分。尤其是對外報告之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營運部門提供之產品類別基準進行分析，與向主

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資料相同。

本集團之經營分部如下：

— 物業投資業務分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投資物業租賃。

— 物業開發業務分部從事中國物業項目開發。

— 華園食品業務分部從事零食、便利冷藏食品及其他食品之產銷。

— 沙棘業務分部從事沙棘種植，以及沙棘相關保健產品之製造、銷售、研究及開發。

本年度內，本集團出售其從事沙棘業務的附屬公司的股權，出售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完成。沙棘業務被分

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其餘三個經營分部，即物業開發業務、物業投資業務及華園食品業務於兩個年度

均被列為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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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呈報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物業開發 華園食品 小計 沙棘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及總收益 — 926,688 64,153 990,841 12,388 1,003,229

業績

分部經營業績（扣除減值開支前） (3,069) 381,551 (9,738) 368,744 (10,601) 358,143

從物業存貨轉出至投資物業的相關

公平值收益 478,343 — — 478,343 — 478,34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 3,548 3,548
未分配公司收入 152 — 152
未分配公司開支 (44,470) — (44,470)

經營溢利（虧損） 802,769 (7,053) 795,716

財務費用 (22,890) (205) (23,095)

稅前溢利（虧損） 779,879 (7,258) 772,621
所得稅開支 (265,776) (41) (265,817)

本年度溢利（虧損） 514,103 (7,299) 50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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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

業務

物業投資 物業開發 華園食品 小計 沙棘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及總收益 — — 65,612 65,612 34,842 100,454

業績

分部經營業績（扣除減值開支前） — (2,822) (25,243) (28,065) (12,986) (41,051)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 (5,303) (5,303) — (5,303)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成本之變動 — — — — (23,284) (23,284)

商譽減值 — — — — (69,904) (69,9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 (39,888) (39,888) — (39,888)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 — (102,301) (102,301) — (102,301)

存貨撇銷 — — (6,589) (6,589) (92) (6,681)

未分配公司收入 3,734 — 3,73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519) — (15,519)

經營虧損 (193,931) (106,266) (300,197)

財務費用 (34,803) (160) (34,963)

稅前虧損 (228,734) (106,426) (335,160)

所得稅備抵（開支） 3,163 (34) 3,129

本年度虧損 (225,571) (106,460) (33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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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列為本集團按呈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投資 物業開發 華園食品 沙棘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商譽及無形資產 — — 174,605 174,605 — — — 962 174,605 175,567
生物資產 — — — — — — — 4,560 — 4,560
發展中物業 2,872 — 955,323 412,168 — — — — 958,195 412,168
投資物業 982,353 — — — — — — — 982,353 —

其他 8,895 — 485,238 191,187 147,509 194,384 — 107,241 641,642 492,812

分部資產 994,120 — 1,615,166 777,960 147,509 194,384 — 112,763 2,756,795 1,085,107
未分配公司資產 24,259 7,307

綜合總資產 2,781,054 1,092,414

負債

分部負債 26,533 — 1,232,560 502,070 35,455 74,374 — 49,908 1,294,548 626,352
未分配公司負債 130,939 176,642

綜合總負債 1,425,487 802,994

其他資料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 — — — 179 179 17 23 196 2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添

置 3,975 — 8,563 355 153 1,027 8,586 10,826 21,277 12,2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

舊 383 — 1,238 93 6,458 6,175 3,068 4,204 11,147 10,472
投資物業添置 982,353 — — — — — — — 982,353 —

無形資產撇銷 — — — — — — — 52 — 52

5. 財務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 49,427 7,240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開支 — 102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 11,698 27,461

61,125 34,803

減：成本合資格資產中資本化的金額 (38,235) —

22,890 3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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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前溢利（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年度經扣除（計入）以下款項後錄得之溢利（虧損）：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9,390 21,64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包括為董事所作之供款 706 483

員工成本總額 30,096 22,132

核數師酬金 950 81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79 179

折舊

— 自有資產 7,948 5,966
—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131 302

以股份為基礎之購股權支出 16,073 1,859

存貨撇銷 — 6,58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 102,301

商譽減值 — 69,9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39,888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之變動淨額 — 5,3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 30

就租賃物業所支付之營運租賃租金 4,464 2,769

7. 所得稅（開支）備抵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稅項（開支）備抵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80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81,960) (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74)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67,386) —

本年度即期稅項（開支）備抵 (149,346) (95)

本年度遞延稅項（開支）備抵 (116,430) 3,258

(265,776) 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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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年度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稅率計算。

本集團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基於應課稅利潤按適用之稅率（倘適用）計算。

中國土地增值稅乃按土地價格增值額的適用稅率計算，增值額為銷售物業所得款項減除土地使用權成本

及所有物業開發開支等應扣除項目金額的餘額。

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出售沙棘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訂立一項出售協議，將所持高原聖果沙棘製品有限公司

（「高原聖果沙棘」）（從事沙棘種植）50%股權以及沙棘相關保健品的生產、銷售及研發業務出售予一位獨

立 第三方 ，代價 為人民 幣 24 , 4 30 , 0 00 元 。 該 出 售 於二零一零 年九月 十七日 完 成 ， 於 當 日 Cons e co

Seabuckthorn的控制權轉移至收購方。該出售符合本集團的長遠策略，即專注在中國的物業開發業務活

動。鑒於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售高原聖果沙棘的 50%股權，已重新呈列比較數

字，並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將沙棘企業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間╱本年度虧損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本年度沙棘業務虧損 (10,847) (106,46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548 —

(7,299) (10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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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沙棘業務的業績（已計入損益）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2,388 34,842

銷售成本 (13,158) (25,840)

毛利（總虧損） (770) 9,002

其他經營收入 1,041 —

銷售、分銷及行政開支 (10,872) (22,080)

財務費用 (205) (160)

商譽減值 — (69,904)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成本之變動 — (23,284)

已終止經營業務稅前虧損 (10,806) (106,426)

所得稅開支 (41) (34)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間╱本年度虧損 (10,847) (106,46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645) (91,077)

非控股權益 (6,202) (15,383)

(10,847) (106,460)

本年度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虧損

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計算：

僱員成本 5,937 10,54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43 1,147

7,080 11,695

核數師酬金 174 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68 4,204

存貨撇銷 — 9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7 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66

利息收入 (13) —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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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509,53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316,294,000港
元）及於本年度視為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0,944,516,817股（二零零九年：4,091,644,726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509,534 (316,294)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利息 4,761 9,333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514,295 (306,961)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 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944,516,817 4,091,644,726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已授出購股權 94,143,401 6,183,084
可換股票據 1,812,222,222 3,256,666,667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850,882,440 7,354,494,47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509,534 (316,294)
減：
本年度已終止經營業務應佔溢利（虧損） (1,097) (91,077)

就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的盈利（虧損） 508,437 (407,371)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利息 4,761 9,333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513,198 (39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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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由於本集團客戶眾多，故來自物業開發業務的應收賬款並無集中信貸風險。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24,953 128,215

減：呆賬撥備 — (102,301)

24,953 25,914

預付工程款 85,930 60,507

出售附屬公司應收賬款 15,599 5,681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其他按金 99,248 30,421

225,730 122,523

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0,303 12,850

91至180日 1,437 1,709

超過180日 13,213 11,355

貿易應收賬款 24,953 25,914

董事認為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對於物業開發業務，本集團並無向其客戶授出任何信貸期，及無就該等應收賬款持有任何抵押品。

本集團食品業務分部貿易條款主要是信貸。本集團出售貨物的平均賒賬期為90日。本集團一般會為所有

逾期 365日之應收款項作全數撥備，此乃基於估計或過往經驗及在現時經濟環境下之付款表現之評估。

當本集團確認可收回款項之機會微乎其微，視為不可收回款項遂從金融資產中撇銷及於綜合收益表中確

認。呆賬撥備結餘指逾期 365日或╱及於年內與本集團並無重大交易之個別已減值貿易應收賬款。本集

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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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96,840 99,174

91至180日 3,374 723

超過180日 7,469 6,685

貿易應付賬款 307,683 106,582

收購附屬公司之應付代價 — 48,864

應付利息 14,013 22,074

其他應付款項 55,688 27,023

377,384 204,543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採購建築材料及在建物業的建築工程以及投資物業之尚未支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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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是一家發展迅速的物業開發商，專注在中國長江沿岸省會城市及二三線城市的優越

地段開發優質綜合住宅物業及高端商用物業。目前，本集團主要專注於武漢、杭州及中國

其他快速發展的城市。本集團擁有多元化發展的物業組合，其中包括位於上述地區、處於

不同開發階段的物業項目，涵蓋住宅公寓、辦公樓、酒店、別墅及商用物業等各種物業類

型。

業績概要

截 至二零一零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年 度 ， 本 集 團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錄 得 綜 合 營 業 額 約

991,000,000港元，是上年度約 66,000,000港元之十五倍。住宅物業銷售收益達約 927,000,000
港元，主要來自未來城及千島湖墅的銷售，並佔本年度營業額的絕大部分。本集團於年內

錄得已售總建築面積80,368平方米，平均售價為11,531港元。

二零一零年的整體毛利為約 476,000,000港元，是二零零九年約 16,000,000港元之 2,875%，而

毛利率則由去年的 25%躍升至 48%。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亦錄

得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約 478,000,000港元，該等收益代表武漢未來城購物中心於年內建成

後的公平值變動。

其他業務分部的收益由二零零九年的約 65,600,000港元下跌 2.3%至本年度的約 64,100,000港
元。儘管本集團於年內持續調整運營及資源以應付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但其他業務分部

仍然錄得經營虧損約 9,700,000港元。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反映保健產品業務的淨虧

損約為10,800,000港元，以及出售所得收益約3,5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約 509,500,000港元，而

二零零九年則為虧損約316,3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上升至4.66港
仙，而二零零九年則為每股虧損 7.73港仙。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不派發任何末期股息。

業務回顧

中國房地產發展業務

中央政府透過行業政策及其他行政措施對中國物業市場的增長及發展施加不同程度的影

響，以調整物業價格及平衡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驅動因素。儘管所引入的措施及調整已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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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落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顯著高於去年，而整體物業價格急速上升。就成交量

及價格而言，該等調整措施在一線城市的影響較二、三線城市更加顯著。

本集團於年內購得於武漢市的第二個物業項目，同時亦於杭州市購得兩個優質項目。於二

零一一年年初，本集團亦獲得另一個位於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漢經濟開發區」）的主要

物業項目，並已申請承辦廣州市的市區重建項目，將集團現有工業廠房改建為住宅物業。

透過這些最新收購及發展，本集團擴大了其在長江沿岸及珠江三角洲省會城市策略性位置

的土地儲備。

湖北省武漢市

未來城（ Future City）：

未來城是位於珞獅南路的大型綜合發展項目，毗鄰珞喻路購物區及即將建成的地鐵二號及

七號線車站。未來城坐落於武漢市洪山區商業及商務中心的核心地帶，鄰近東湖、武漢大

學及附近的其他地標。未來城的總地盤面積為 22,313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為 145,273平方

米，包括五幢高層住宅大樓、一幢四層優質購物中心及泊車位。

未來公館（ Future Mansion）：

未來公館位於武漢市洪山區武珞路的優越地段，距離未來城項目僅600米。該項目的總地盤

面積為 5,852平方米，並將開發成建築面積約 44,537平方米的商住綜合大樓。其總規劃建築

面積中，住宅單位約佔29,676平方米，零售舖位約佔11,888平方米，及泊車位約佔2,973平方

米。

武漢經濟開發區未來城：

武漢經濟開發區未來城策略性位於王家灣商業區與國家級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之間的優越

地段，背靠武漢西中環路，毗鄰漢陽汽車客運站及龍陽大道。該項目的地盤面積為 30,625
平方米，位於興建中的地鐵三號線龍陽站上方。此項綜合物業的規劃建築面積約為 91,872
平方米，將開發成時尚購物商場及豪華辦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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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

美來國際中心：

美來國際中心策略性位於餘杭區迎賓路、翁梅路及南苑街道交匯處南側。餘杭區被指定為

杭州市新中央商業中心的一部分。該綜合物業所佔的總地盤面積為 16,448平方米，鄰近滬

杭高速鐵路南站及杭州地鐵一號線終點站。該開發項目的總規劃建築面積約為 116,222平方

米，包括設有工作室配套的甲級辦公樓及兩幢高級高層公寓大廈和一幢綜合商用大廈。

千島湖墅：

此開發項目位於杭州市千島湖，地盤面積約為 33,493平方米。該項目為低密度湖濱別墅

區，包括 26座擁有電梯、車庫、泳池、私人碼頭泊位等豪華配套的獨立別墅，並配備一個

設施齊全的會所。該地段坐擁湖景風光，而且交通便利，有高速鐵路或高速公路直達杭州

市、上海及黃山。該項目將分三期建成。

廣東省廣州市

花都項目：

此項目是廣州市花都的市區重建項目，計劃將本集團現有工業廠房改建為住宅物業。該地

段緊鄰當地政府辦事處及花都最高行政中心，交通網絡完善。項目地盤面積約為 28,478平
方米，而總規劃建築面積則約為 110,000平方米。該項目將開發成高層住宅單位及低密度連

排別墅。於取得當地國土局批准後，本集團將繼續參與政府的招拍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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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房地產發展業務分部預售 86,248平方米物業，已訂約銷售總額約 1,081,000,000
港元，而整體平均售價為12,536港元。按項目劃分的已訂約銷售詳情如下：

項目 地點 物業類型

已訂約銷售

建築面積 已訂約銷售額 本集團應佔權益

平方米 千港元 %

未來城 武漢 住宅 83,401 948,367 100%

千島湖墅— 一期 杭州 別墅 2,847 132,875 60%

總計 86,248 1,081,242

未來城及千島湖墅一期的開發已於年內完成，總建築面積約為 150,706平方米。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物業存貨約958,000,000港元。

藉著本集團與經濟迅速發展城市的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該城市地區均訂有一系列與

市區住房計劃相關的基建計劃，而這些計劃可提供不少策略合作機會。去年以來，本集團

一直計劃分別與南昌市及長沙市當地政府共同開發房地產開發項目。鑑於該等地區現時的

市政基建策略不斷轉變及改革，本集團已決定年內暫時按兵不動。然而，本集團一直致力

推進針對這些發展機會的合作策略，以佔據有利位置，在出現可行及明確的建議時馬上採

取發展行動。

其他業務

包裝食品及便利冷藏食品

食品業務分部提供多樣具備獨特亞洲風味之優質零食產品，品牌包括於香港擁有逾 50年字

號之「華園」以及於中國之「樂高」及「采楓」。食品業務分部現有三個生產廠房，分別位於香

港及廣州市花都區。

食品業務分部的總收益為約64,1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水平相若。儘管本集團持續調整運

營及資源以應付年內食品業務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毛利率在重壓之下仍維持在 26%。儘

管已採取有關改善工作，本集團對食品業務分部於短期內能轉虧為盈並取得增長之前景並

不樂觀。食品業務分部於本年度錄得分部虧損約 8,800,000港元。本集團將審慎考慮其未如

理想的業績，並將可能考慮對其進行業務重組所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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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及相關保健產品

鑑於將沙棘相關業務扭虧為盈的努力未湊效，本集團認為於可見將來改善其表現或減少其

運營虧損並非輕易。年內，本集團已進行重組以出售沙棘相關業務。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

零年九月完成，因此該業務於當期及過往期間的經營業績已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出售

該業務的收益約 3,500,000港元以及該業務分部於出售前的經營業績導致收益表中的已終止

經營業務虧損為約10,8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991,000,000港元，是二零零九年的 66,000,000港元之十

五倍。銷售額增長主要是由於住宅物業銷售收益增加約 927,000,000港元所致。已售及已確

認的總可銷售建築面積達 80,368平方米，主要來自未來城及千島湖墅。其他業務分部的收

益為64,100,000港元，與去年的水平相若。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二零零九年的 49,0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約 515,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

二零一零年已售及已確認的總可銷售建築面積增加所致。已售物業成本包括開發成本、土

地成本及借貸成本。其他業務分部的銷售成本為約47,400,000港元，與去年的水平相若。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二零零九年的約 16,000,000港元增加約 460,000,000港元至二零一零年的約 476,000,000
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的毛利率達 48%，而去年則為 25%。毛利率上升主要歸因於本

年度住宅物業銷售額大部分來自具毛利率的項目。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由二零零九年的約 3,700,000港元減少 9.3%至二零一零年的約 3,400,000港元。

其他經營收入減少主要歸因於二零一零年滙兌收益減少。

從物業存貨轉出至投資物業相關的公平值收益

於二零一零年，未來城的建成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收益約478,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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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由二零零九年的 17,400,000港元增加 330%至二零一零年的約 74,800,000港
元，主要是由於未來城及千島湖墅項目的宣傳費用及銷售佣金大幅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由二零零九年的 47,700,000港元增加 67%至二零一零年的 ,79,800,000港元，主要是

由於年內發展中項目增加令僱員成本及辦公室費用增長所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二零零九年的34,800,000港元減少34%至二零一零年的22,900,000港元。這主要是

由於贖回可換股票據而令相關利息減少所致。由於本集團於年內開始開發未來城及千島湖

墅，本集團將為該等項目取得相關銀行借貸所產生的財務費用 38,200,000港元列作資本化成

本，而該等成本構成發展中物業成本的一部分。

減值開支

在本集團對其他業務分部的資產賬面值進行全面檢討後，並無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確認減值開支。

所得稅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錄得所得稅開支 265,800,000港元，而二零零九年則錄得所得稅備抵

3,200,000港元。所得稅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我們的住宅物業銷售額、已售物業的利潤及投

資物業公平值收益增加，導致企業所得稅撥備、土地增值稅撥備及遞延稅項開支增加所

致。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集團已於年內出售其保健產品業務。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反映保健產品業務的淨

虧損10,800,000港元，以及出售所得收益3,500,000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為509,5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虧損316,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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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年內完成配售並籌集約202,000,000港元，令財務狀況加強。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總額為約 273,600,000港元。本集團

之淨負債減少約130,000,000港元至約254,000,000港元，淨負債由債項約528,000,000港元以及

銀行存款及現金約 274,000,000港元所組成。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總額包括

短期借貸 172,000,000港元、長期借貸 294,000,000港元和可換股票據債務部分約 62,000,000港
元。本集團之銀行借貸按浮息計息，並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人民幣借貸主要用於為

本集團在中國之物業開發提供資金。

本集團的總資產由二零零九年的約 1,100,0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約 2,800,000,000港
元，增幅為約 1,700,000,000港元（或 155%）。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約 622,400,000港元，
包括流動資產約1,467,5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 845,100,000港元。年內流動資產淨值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91,300,000港元增加約431,2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 集 團 的 股 東 權 益 由 252 , 7 0 0 , 0 0 0 港 元 增 加 373 % 至

1,195,200,000港元，而淨負債對總權益之比率為21%，而去年則為152%。

未來計劃及前景

穩定的房價及穩健的經濟增長為中央政府採取行政措施及激勵機制的決定因素，進而影響

未來數年的城市化發展情況。本集團深信，中央政府有能力確保經濟繼續均衡增長及發

展，並依循可持續的發展方式達致長期繁榮。

由於城市化發展（特別是在二三線城市）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及步伐持續進行，未來多年的相

關住房需求將會非常強勁。加上穩健的人口構成及矚目的經濟成果，這些城市化發展迅速

的地區將在未來數年提供強大的上升動力，可望成為本集團增長最為強勁的市場。

本集團在這些城市化發展迅速的地區（尤其是湖北及浙江等省份）之優越地段，擁有以綜合

商用物業開發項目為主的物業組合。本集團將設計及充分利用該等優質綜合商用物業所處

地段，以進一步提昇其價值及使其成為當地社區的焦點。上述策略將有利於本集團佔據有

利地位，順利達成業務發展目標。

本集團現正快速推進其擴張計劃，同時將其目標聚焦於業務的持續性發展及致力為股東帶

來長期可觀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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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及利率波動之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房地產發展業務，因此大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結算。將人民幣兌換

為外幣或港元受中國政府頒布的外匯管制規則及規定所限制。本集團之一般財資政策為管

理重大貨幣風險，並盡可能減低或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的貨幣風險。於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參與旨在管理貨幣風險的對沖活動。

本集團面臨的利率風險主要涉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浮息計息的銀行借貸。本

集團主要透過承擔償債義務以支持其房地產發展及一般營運資金需求。利率波動會影響融

資成本，並可導致本集團償債義務的公平值產生波動。本集團的業績亦受利率變動影響，
原因是利率變動會影響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收購附屬公司

(i)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水務房地產有限公司訂立一份協

議，內容有關收購杭州普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間主要於中國杭州市從事房地產開

發的中國公司）全部股權的 60%。該項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完成。交易總代價約為

170,5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 150,000,000元），以現金支付 85,2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

幣 75,000,000元）及於完成時按發行價 0.146港元發行本公司 437,811,333股新股份及於完

成後六個月發行本公司145,937,111股新股份支付。代價總額已於年內結清。

(ii)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水務地產湖北有限公司訂立一份協

議，內容有關收購武漢凱越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間主要於中國武漢市從事房地產開

發的中國公司）的全部股權。該項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完成。交易總代價約為

56,8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50,000,000元），全部以現金支付。

(iii)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水務地產（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訂立一份協議，內容有關收購香港美來國際（加拿大）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

公司，主要從事中國杭州市的一間項目公司的投資控股業務）全部已發行股本的 60%。

該項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完成。交易總代價約為 98,9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

87,000,000元），以現金支付 20,5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18,000,000元）及於完成時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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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價 0.15港元發行本公司 392,045,454股新股份及於完成後六個月發行本公司 130,681,818
股新股份支付。代價總額已於年內結清。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賬面值約 352,000,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存款、物業、廠房

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已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若干銀行融資之擔保。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房地產發展業務的資本承擔為 161,000,000港
元，主要涉及發展中項目之建設成本及未來房地產發展及投資之相關開支。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銀行向本集團所開發及出售之房地產之買家提供

之按揭貸款約 392,000,000港元向銀行作出擔保。該等擔保由有關按揭貸款授出當日起發出

並於房地產所有權證書發出後解除。

報告年末後事件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水務地產湖北有限公司訂立一份協議，內容

有關收購武漢市中南汽車配件配套有限責任公司（一間主要持有中國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

之土地使用權之中國公司）的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05,000,000元，有關的股權轉讓法律

程序正在進行，因此，年內本集團所付之代價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

狀況報表內分類為收購附屬公司的已付按金。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約為344名。回顧年度內，僱員總成本約

為53,000,000港元。本集團提供全面的薪酬及僱員福利計劃。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股份

除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進行之股份配售外，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普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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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採納由聯交所不時修訂之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自身規管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所

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上市規則第3.10 (1)條及第3.21條除外。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刊登有關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

會成員譚沛強先生之退任。譚先生退任後，本公司只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審核委

員會的成員，有關人數低於上市規則第3.10 (1)條及第3.21條所規定之最低人數。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玲女士辭任，而陳博曉先生及黃志明先生則

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本公司委任陳博曉先生及黃志明

先生後已重新符合上市規則第3.10 (1)條及3.21條。

審核委員會

上市規則規定，各上市發行人必須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不少於三人，必須為非執行董

事，而且大部分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至少一人須具備合適之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

財務管理專業知識。審核委員會須向董事會負責，其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

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自強先生、陳博曉先生及黃志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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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務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段傳良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文霞女士（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及任前先生；非執行董事段傳良先

生（主席）及周鯤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自強先生、陳博曉先生及黃志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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